
昊华宇航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自行监测方案

2025年

一、企业基本情况

昊华宇航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是国家大型工业企业、中国化工500强、河南省工业综合实力百强企业。公司前身为焦作市化工二厂，始建于1966年，2004年加入中国昊华化工（集团）总公司，成为央企控股的国有企业，2006年6月，昊华宇航公司入驻沁北工业集聚区，开工建设20万吨离子膜烧碱和20万吨聚氯乙烯项目（一期工程），2006年5月项目环评通过省环保厅批复，2007年10月项目建成投产，2009年7月通过了竣工环保验收。2009年6月，24万吨离子膜烧碱和20万吨聚氯乙烯项目（二期工程）环评通过省环保厅批复，同年10月开工建设，2011年3月竣工投产。2015年10月，公司划归中国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管理，2020年“两化重组”后，公司现在是中国中化旗下全资子公司。占地面积52万平方米，资产总额33亿元，职工1300人。厂区地理位置见图1。

公司基本情况及生产规模（分一、二期生产线）见表1。

表1                        公司基本情况一览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内    容
	备   注

	1
	建设地点
	沁阳沁北工业集聚区
	一、二期分两个相邻厂区

	2
	占地面积
	52万m2
	/

	3
	生产规模
	44万吨/年离子膜烧碱，40万吨乙炔法PVC
	/

	4
	工作制度
	年工作330天，8000工作时
	/

	5
	劳动定员
	职工定员1300人
	/

	6
	建设内容
	主要包括烧碱车间、PVC车间、仓库等设施
	/

	7
	公用工程
	蒸汽由国家电投集团河南电力有限公司沁阳发电分公司提供
	/

	
	
	工程用水由自备水井、地表水提供
	/

	8
	工业污水处理站
	一期、二期分别建设，均采用曝气氧化+混凝沉淀治理工艺
	一期处理规模为400m3/h

二期处理规模为300m3/h

	9
	生活污水处理站
	一期、二期分别建设，经地埋式污水处理装置处理后入总排
	/

	10
	排水去向
	由工业集聚区下水管网收集后进入葛洲坝水务（沁阳）有限公司（沁阳第二污水处理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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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厂区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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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厂区平面布置示意图

二、监测依据

依据生态环境部环发[2013]81号（2013年7月30日）关于印发《国家重点监控企业自行监测及信息公开办法（试行）》、《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HJ-819-2017、《国家重点监控企业污染源监督性监测及信息公开办法》、《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聚氯乙烯工业HJ 1036—2019、《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聚氯乙烯工业）》HJ 1245—2022、《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无机化学工业）》HJ 1138—2020、《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

三、污染源及治理措施

3.1 离子膜法烧碱生产工艺

（1）一次盐水工序

原盐由盐库经皮带运输机和斗式提升机计量后进入化盐桶；将一次水、电解工段回来的脱氯淡盐水、洗盐泥水及盐酸工段来的盐酸等一并送进配水罐加热至50～60℃，用配水泵将配好的水送入化盐桶，与原盐制成粗饱和盐水，自流入反应池后再加入次氯酸钠与烧碱溶液，用盐水加压泵将盐水打入雾化槽中，加入空气使盐水雾化，送入文丘里管，同时加入三氯化铁反应除去盐水中的Mg2+，再流入澄清槽进行澄清，盐水自流进入第一反应器，同时加入配置好的碳酸钠溶液，再进入第二反应器除去Ca2+，然后盐水流入集中池，用盐水泵将盐水打入凯膜过滤器，经过滤后盐水中SS含量达到1ppm以下流入一次盐水储槽，经一次盐水泵送至二次盐水及离子膜电解工段。

（2）二次盐水工序

由一次盐水工段来的一次饱和精盐水进入盐水储槽，用精制盐水泵送入螯合树脂塔，经离子交换进一步除去盐水中的钙、镁、铁等重金属离子，使其总含量小于50PPb，钙、镁离子含量小于20PPb。离子交换树脂塔共二台，串联使用，相互切换，轮流再生。其运行、再生和切换，由程序控制器自动控制。第一塔进行48小时，或其排放口盐水杂质超标时，离线再生，再生后作为第二塔进线运行。离子交换树脂塔中的离子交换树脂，在程序控制器控制下，由配置好的高纯烧碱和高纯盐酸进行再生。再生过程中产生的酸碱废水，经中和处理达标后排放。进一步精制后的二次盐水经盐水高位槽送至电解槽进行电解。

（3）电解工序

由二次精制盐水工序来的精制盐水，用脱盐水调节到氯化钠含量305±5g/l后，被加入到阳极液循环槽中与淡水混合，用高纯盐酸调节PH为2.5～3，由阳极循环泵送到电解槽各单元的阳极室中，在直流电作用下，被电解生成淡盐水和氯气，在阳极液循环槽中，氯气从淡盐水分离出来，被送去氯氢处理工序。淡盐水在电解槽阳极室和阳极液循环槽之间经阳极液循环泵进行循环。溢流出来的淡盐水自流入淡盐水受槽，再用脱氯塔上料泵送入脱氯塔顶部，用真空脱氯法脱出淡盐水中的氯气，并入氯气总管。由脱氯塔底出来的淡盐水含游离氯为5～10mg/L，用NaOH调整pH值后，再加入Na2SO3进一步除掉游离氯，然后用脱氯淡盐水泵送往一次盐水化盐。

原料纯水由制纯水工序送入电解阴极，经电解产生NaOH和H2。出电解槽的NaOH溶液自流入阴极液循环槽，由阴极液循环泵打入阴极液冷却器冷凝后送回电解槽，经充分电解后制成31％的NaOH溶液送至成品碱罐界区。在阴极液循环槽中，电解产生的氢气分离出来并入氢气总管。

此工序主要化学反应方程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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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氯氢处理工序

电解来的湿氯气进入氯气洗涤塔进行洗涤后温度降为50℃左右，再经一级钛管冷却器、二级钛管冷却器冷却至15℃左右，经水雾捕集器除去水分后，进入填料泡罩塔，氯气由下而上与从塔顶喷淋而下的浓硫酸逆流接触脱去氯气中的水分，然后经酸雾捕集器除去酸成分后进入氯气压缩机，将氯气加压至0.2MPa，再经除水器除水后一部分送至液氯工段、一部分送至氯化氢合成工段。

电解来的湿热氢气经一段冷却器冷却后，进入氢气泵加压至0.06-0.1Mpa，再进入二段冷却器降温至15℃，经汽液分离器、缓冲罐送至氯化氢合成工段和高纯盐酸工段。冷凝下来的含碱废水去一次盐水工序。 

（5）高纯盐酸制取工艺

来自氯氢处理的氯气、氢气进入氯化氢合成炉合成氯化氢，生成的氯化氢气体从炉顶排出，经空气冷却器、石墨冷却器冷却后，一部分至氯乙烯合成工段做原料。另一部分氯化氢经吸收、冷却制成高纯盐酸送至盐酸贮槽作为盐酸成品出售或自用。

此工序主要化学反应方程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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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液氯制取工序

氯氢处理工段来的干燥氯气，经酸雾捕集器除去酸雾后，进入液化器中经-35度盐水冷却液化，经气液分离器分离，液氯尾气减压后，送入废气缓冲罐，然后送往合成盐酸工段。

（7）事故氯处理工序

两套独立的事故氯装置，一套用于液氯装置事故状态下氯气的回收，一套用于在系统开停车时产生一些低浓度的氯气或氯气处理正常生产产生一部分逃逸的泄压氯气，此部分氯气经引风机作用下进入氯气吸收塔，用15-20%的碱液在氯气吸收塔中吸收这部分废氯气，生产10-12%次氯酸钠，部分回用次钠配置，部分回用除磷系统。

本工序主要化学反应方程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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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子膜法烧碱生产工艺及产污环节详见图4。

3.2 聚氯乙烯树脂生产工艺

（1）乙炔发生、净化工序

经破碎计量后的合格电石，在充氮的情况下，由电磁振荡器加入乙炔发生器内。电石遇水进行水解反应生成乙炔气从发生器顶部逸出，然后经喷淋冷却器、水封、一路进乙炔气柜，另一路至冷却塔进入清净系统。冷却后的乙炔气，经水环压缩机加压后进入清净塔，与次氯酸钠接触以除去硫、磷杂质。经清净后的乙炔气呈酸性，进入中和塔被碱液所中和，中和塔出来的乙炔气，纯度达到98.5％以上，可送往氯乙烯工序供转化使用。

本工序主要化学反应方程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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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氯乙烯工序

自乙炔工段来的乙炔和氯化氢工段来的干燥氯化氢气体，分别经冷凝后，两种气体以一定配比在混合器内混合，再经石墨冷却器冷却、除雾器除雾，然后经预热器预热至85℃以上送入转化器，通过转化器列管内装载的吸附氯化汞的活性炭触媒转化为粗氯乙烯。粗氯乙烯中含有的微量氯化汞经除汞器用活性炭吸收除去，然后再依次经冷却塔、泡沫吸收塔、水洗塔、碱洗塔等设备除去残余的氯化氢和二氧化碳气体，净化后的氯乙烯一部分入气柜，一部分送压缩岗位加压。

氯乙烯气体经降温、加压、冷却后再经全凝器冷凝为液体，水分离器分离出水后，氯乙烯液体进入低沸物塔进行精馏。塔顶分馏出的乙炔气和部分氯乙烯气体与全凝器中未冷凝气体一起进入尾气冷凝器，经过尾气吸收塔吸附回收后不凝气排空，冷凝液回流入低沸物塔上部，在低沸塔底得到氯乙烯和高沸物，从低沸物塔底借压差经中间槽进入高沸物塔中部，从高沸物塔顶分馏出的精氯乙烯经冷凝、干燥，除去水、盐等杂质后送入精氯乙烯罐储存，再经VC泵送往聚合工段。塔底馏出的1,1-二氯乙烷等高沸物经再沸器处理后，送高沸物储罐，回收溶解的氯乙烯送气柜。

本工序主要化学反应方程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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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聚合工序

将计量后的软水加入清理好的聚合釜中，然后将溶解好的分散剂由入料孔加入，同时加入热稳定剂、消泡剂、PH缓冲剂、引发剂等助剂。单体(精氯乙烯)则经单体过滤器过滤，由单体计量槽计量后，经封闭的进料系统加入聚合釜中，在规定的温度和压力下使单体聚合，聚合完毕后加入终止剂终止反应，回收未反应单体，将物料用聚氯乙烯泵打入沉析槽中。

由聚合釜压入沉析槽中的悬浮液，用料液经过滤器、热交换器加入汽提塔顶部用蒸汽加温、汽提，用塔顶冷凝器回收单体，出汽提塔料液经热交换器回收热量后，打入中间槽借压差流入离心机，脱去大部分水后的湿物料送干燥系统干燥。将离心脱水后的湿物料送至气流干燥管中，同时，空气经过滤、鼓风机升压、加热器加热后也送入气流干燥管中，树脂随热风吹上，带有树脂的气流在较高速度下，以切线方向进入干燥器迅速干燥。然后，合格的粉状物料进入旋风分离器，沉降下来的聚氯乙烯树脂被送至振动筛，过筛后经聚氯乙烯自动包装装置包装入库。

本工序主要化学反应方程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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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在采用传统乙炔法制PVC工程基础上进行技术改进，采用盐酸解析工艺对本次搬迁工程氯乙烯酸洗工序产生的含汞盐酸进行治理。解析出的HCl气体输送至乙炔HCl工序，剩余的含汞废酸水，投加硫化钠和专业除汞助剂与水中汞离子生成硫化汞沉淀，后续加入絮凝剂PAC、助凝剂PAM（有效的通过分子螯合作用使汞沉淀过程更加快速）。通过回收汞的沉淀物去除汞，使水体中汞含量达到环保小于1ppb标准后回用到系统。沉淀后的污泥经压滤后作为含汞废物交给具有危险废物处理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置。

聚氯乙烯树脂生产工艺及产污环节详见图3。

1、离子膜法烧碱生产工艺及产污流程图：


[image: image8.wmf]
2、电石PVC生产工艺及产污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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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工程污染及治理措施分析

3.3.1离子膜法制烧碱工程废水

离子膜法制烧碱工程废水包括盐水制备工段废水，螯合树脂再生塔再生废水，氯氢处理工序冷凝水，电解工序淡盐水，酸性废水和盐泥滤液。

 eq \o\ac(○,1)盐水制备工段废水

盐水制备工段废水主要为二次盐水工段盐水过滤器反洗废水W1，一次盐水工段盐泥洗涤水W2,盐泥采用板框压滤机压滤后产生的滤液W6。盐水制备工段过滤器反洗水全部送至盐泥处理系统洗涤盐泥使用，盐泥洗涤水和盐泥滤液水中含有NaCl和悬浮物，可经沉淀后全部送至化盐桶做化盐水使用。

②螯合树脂塔再生废水

一次过滤盐水送往螯合树脂塔进行二次精制，再生螯合树脂时产生的酸性和碱性废水（间歇排放，一天一次）。螯合树脂塔再生酸碱废水经储罐储存自身中和后，经泵送入一次盐水化盐使用，不外排。

③电解工序淡盐水

电解工序电解槽阳极室产生的淡盐水自流入淡盐水受槽，由上料泵送入脱氯塔，经真空脱氯法脱出淡盐水中的氯气后，由脱氯塔底出来的淡盐水含游离氯为5～10mg/L，用NaOH调整PH值后，再加入Na2SO3进一步除掉游离氯，然后用脱氯淡盐水泵全部送往一次盐水工段作为化盐水，电解工序产生的淡盐水不向外界排放。

④氯氢处理工序冷凝水

氯氢处理工序钛冷却器产生的冷凝水中含氯约15m3/h，将其送氯气洗涤塔洗涤电解槽氯气，洗涤后的冷凝水去淡盐水脱氯塔，脱除其中大部分游离氯，脱氯后的冷凝水送一次盐水工段用于化盐，不向外界排放。

⑤氢气处理工序含碱废水

电解出来的氢气含有少量碱雾，经二级冷凝后产生少量含碱废水，主要成分为NaOH，可用次氯酸钠中和后全部用于一次化盐。

 eq \o\ac(○,6)HCl合成和盐酸包装工段酸性废水

HCl合成炉尾气吸收系统和盐酸包装酸雾吸收系统产生的酸性废水产生量较小，（含HCl）可循环使用至一定浓度后（浓度为5％）全部用于配酸。另外HCl冷凝系统产生的冷凝废酸集中储存后送电解回用，工程酸性废水均可得到合理回用不向外界排放。

3.3.2聚氯乙烯工程废水

聚氯乙烯工程废水主要为电石渣废水、乙炔气净化废水、聚氯乙烯水洗酸性废水、碱洗含汞废水，聚氯乙烯离心分离母液、聚氯乙烯反应釜清洗废水和聚氯乙烯干燥蒸汽冷凝水。

 eq \o\ac(○,1)电石渣废水及乙炔气清净废水

电石渣废水及乙炔气清净废水所含污染物主要为SS、硫化物和氯化物等。电石渣废水为反应上清液和电石渣压滤废水，乙炔气净化废水主要为水洗、清净和中和工序产生的清洗废水，电石渣废水经泵打入旋转喷雾凉水塔，冷却后全部进入电石发生系统；乙炔气净化废水经除磷装置除去磷后，全部进入烧碱一次盐水系统，不外排。

 eq \o\ac(○,2)氯乙烯水洗塔酸性废水

合成反应后的氯乙烯中含有未反应完全的HCl，本次工程采用盐酸解析工艺，采用水洗塔洗涤除去未反应完全的HCl，水洗塔排出的含酸废水经盐酸解析后，产生的气相主要为HCl解析气，可全部作为原料回用至PVC合成；产生的液相主要为解析脱除大部分HCl后的含酸水，可全部回至酸洗塔作为吸收水补充水循环使用，不外排。

 eq \o\ac(○,3)氯乙烯碱洗和冷凝含汞废水

氯乙烯经水洗塔脱酸后，还需碱液进一步吸收反应中残存的HCl，碱液循环使用，当碱液浓度降低5％，碱液失效时，失效的废碱液送至含汞废水处理系统，除汞后此部分废水全部进入系统补水，不外排。

 eq \o\ac(○,4)聚氯乙烯离心分离母液和聚合釜、汽提塔清洗废水

聚氯乙烯离心分离母液和聚合釜、汽提塔清洗废水中含有大量聚氯乙烯树脂，因此工程将此部分废水先经沉淀，过滤器过滤回收聚氯乙烯树脂，再经喷雾冷却后，聚氯乙烯离心分离母液全部进入母液水治理系统，经治理后进入循环水系统，不排放。

聚合釜、汽提塔冲洗废水全部去电石上清液系统，不排放。

 eq \o\ac(○,5)聚氯乙烯干燥蒸汽冷凝水

聚氯乙烯干燥工序采用蒸汽加热，干燥后产生的蒸汽冷凝水经一座20m3集水槽收集后用热水泵送入聚合热水槽，用于聚合釜、汽提塔冲洗及入聚合釜使用，不外排。

3.3.3公用工程废水

工程公用工程废水主要外排冷却废水和纯水站外排浓水。

本工程公用工程主要为循环水站、纯水制备系统以及空压机等设备冷却。工程循环冷却水废水直接排放。

3.3.4生活废水

办公生活废水经生活废水装置处理后排入本工程工业废水处理站。

公司污水处理站处理工艺流程图分别见图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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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厂主要污染物及配套环保设施（措施）详见表2。
表2           主要污染物及配套环保设施（措施）一览表

	序号
	项目
	规模
	主要设施

	1
	废气治理设施
	氯乙烯精馏尾气治理
	1750m3/h
	两套等温变压吸附装置

	2
	
	聚氯乙烯干燥尾气治理
	1.5×105m3/h
	两套旋风除尘器

	3
	
	电石破碎粉尘治理
	1.0×105m3/h
	脉冲袋式除尘器

	4
	
	电解槽开停车废气治理
	---
	废氯气吸收塔

	5
	
	PVC高位料仓尾气治理
	6000m3/h
	旋风除尘器

	6
	
	高纯盐酸吸收尾气
	500m3/h
	三级水吸收

	1
	废水治理设施
	电石渣废水治理
	400m3/h
	浓缩池、喷雾凉水塔、压滤机等

	2
	
	乙炔气净化废水治理
	100m3/h
	沉淀池、螺旋换热器

	3
	
	氯乙烯酸洗废水治理
	---
	盐酸脱析技术

	4
	
	转化器抽触媒废水治理
	---
	闭路循环

	5
	
	PVC离心母液和聚合釜、

汽提塔清洗废水
	160m3/h
	母液水治理装置

	6
	
	PVC干燥蒸汽冷凝水治理
	---
	20m3集水槽

	7
	
	含氯冷凝水治理
	--
	氯水泵送往淡水脱氯工序

	8
	
	盐泥滤液治理
	--
	专用板框压滤机

	9
	
	HCl合成和盐酸包装工序酸性废水治理
	---
	50m3酸性水和2台100m3/h

耐腐蚀泵

	10
	
	活性炭吸附器
	---
	活性炭

	11
	
	污水处理站
	700m3/h
	曝气池、混合池、中和沉淀反应池

	
	
	
	4580m3
	事故缓冲池、拦水挡板等

	固体废物
	固体废物临时堆放场
	2500m2
	--

	噪声治理
	---
	---
	隔音层、消音器

	地下水防渗
	加防渗层、地面硬化等

	风险防范
	监控报警装置

	
	危险点源进行厂房密封

	
	液氯包装、生产厂房周围安装氯气报警和水幕喷淋装置、发电机等

	
	防护防毒面具、护目镜、空气呼吸器等备用和应急器材

	
	储罐区0.5m围堰

	
	储罐区1000m2×2备用成品罐

	
	储罐区1000m2×2事故罐

	
	排水系统出厂区设置阀门

	
	前期雨水、废水收集池及消防设施

	
	事故备用储罐共4个

	
	液氯泄漏负压管道和独立的事故氯系统


四、评价标准
4.1监测执行标准

废水污染物执行《烧碱、聚氯乙烯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15581-2016）表1标准。

废气污染物执行《烧碱、聚氯乙烯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15581-2016）表4标准。

厂界大气污染物执行《烧碱、聚氯乙烯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15581-2016）表5标准。

厂界噪声污染物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表1中3类标准执行。

《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 37822-2019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聚氯乙烯工业）》HJ 1245—2022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无机化学工业）》HJ 1138—2020

《盐业、碱业氯化物排放标准》DB41 276-2011
固体废物执行《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聚氯乙烯工业》（HJ1036-2019)6.2.3乙炔法聚氯乙烯企业综合废水处理单元产生的污泥定期检测总汞含量，以防汞的累积。

相关执行监测频次及要求规范：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聚氯乙烯工业）》HJ 1245—2022、《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无机化学工业）》HJ 1138—2020、《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 37822-2019、《工业企业土壤和地下水自行监测技术指南(试行）》(HJ 1209-2021)。
4.2 执行标准限值

废水排放标准限值见表3。

表3                    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限值
	排污口名称
	执行标准名称及标准代号
	监测因子
	浓度限值

	总排口
	《烧碱、聚氯乙烯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5581-2016) 表1
	PH
	6-9

	
	
	
	COD
	250 mg/L

	
	
	
	悬浮物
	70 mg/L

	
	
	
	BOD5
	60 mg/L

	
	
	
	硫化物
	0.5 mg/L

	
	
	
	石油类
	10 mg/L

	
	
	
	氨氮
	40 mg/L

	
	
	
	总磷
	5mg/L

	
	
	
	总氮
	50 mg/L

	
	
	
	氯化物
	350mg/L

	聚氯乙烯分厂排放口
	
	
	总汞
	0.003mg/L

	
	
	
	氯乙烯
	0.5mg/L

	烧碱分厂排放口
	
	
	活性氯
	0.5mg/L

	
	
	
	总镍
	0.05mg/L

	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m3/t产品)
	
	
	烧碱
	1.0

	
	
	
	乙炔法聚氯乙烯
	5.0


水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适用于单位产品实际排水量不高于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的情况。若单位产品实际排水量超过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须按公式将实测水污染物浓度换算为水污染物基准排水量排放浓度,并以水污染物基准排水量排放浓度作为判定排放是否达标的依据。产品产量和排水量统计周期为一个工作日。

在企业的生产设施同时生产两种以上产品、可适用不同排放控制要求或不同行业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且生产设施产生的污水混合处理排放的情况下，应执行排放标准中规定的最严格的浓度限值，并按公式换算为水污染物基准排水量排放浓度。

                   Q总
C基=             ×C实
ΣYiQi基
式中:C基--水污染物基准水量排放浓度，mg/L;

Q总--实测排水总量，m3:

Yi--第i种产品产量，t;

Qi基--第i种产品的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m3/t;

C实--实测水污染物排放浓度，mg/L。

若Q总与ΣYiQi基的比值小于1，则以水污染物实测浓度作为判定排放是否达标的依据。
废气排放标准限值见表4。

表4                    废气污染物排放标准限值
	排污口名称
	执行标准名称及标准代号
	监测因子
	浓度限值

	破碎除尘器排放口
	《烧碱、聚氯乙烯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5581-2016) 表4


	颗粒物
	50mg/m3

	包装机、料仓除尘器排放口
	
	
	颗粒物
	20mg/m3

	干燥除尘器排放口
	
	
	颗粒物
	60mg/m3

	
	
	
	氯乙烯
	10mg/m3

	
	
	
	非甲烷总烃
	20mg/m3

	精馏尾气排放口
	
	
	氯化氢
	20mg/m3

	
	
	
	氯乙烯
	10mg/m3

	
	
	
	汞及其化合物
	0.01mg/m3

	
	
	
	二氯乙烷
	5mg/m3

	
	
	
	非甲烷总烃（以碳计）
	20mg/m3

	氯化氢合成尾气排放口
	
	
	氯化氢
	20mg/m3

	废氯气吸收塔排放口
	
	
	氯气
	5mg/m3

	单位产品非甲烷总烃排放量（kg/t）
	
	
	/
	0.2


厂界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限值见表5
表5                       厂界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限值
	名称
	执行标准名称及标准代号
	监测因子
	限值

	东、南、西、北厂界


	《烧碱、聚氯乙烯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5581-2016)表5
	氯气
	0.1mg/m3

	
	
	
	氯化氢
	0.2mg/m3

	
	
	
	汞及其化合物
	0.0003mg/m3

	
	
	
	氯乙烯
	0.15mg/m3

	
	
	
	二氯乙烷
	0.15mg/m3

	
	《关于全省开展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 专项治理工作中排放建议值的通知》工业企业边界挥发性有机物排放建议值
	豫环攻坚办〔2017〕162 号
	非甲烷总烃
	2.0mg/m3


厂界噪声污染物执行标准限值见表6
表6                       厂界噪声污染物执行标准限值

	名称
	执行标准名称及标准代号
	监测因子
	限值

	东、南、西、北厂界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表1中3类标准
	噪声
	昼间65A

	
	
	
	
	夜间55A


《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

1、设备与管线组件VOCs泄漏控制要求
泄漏认定出现下列情况之一，则认定发生了泄漏： 

a）密封点存在渗液、滴液等可见的泄漏现象；

b）设备与管线组件密封点的VOCs泄漏检测值超过下表规定的泄漏认定浓度。                                                  单位：μmol/mol
	适用对象
	泄漏认定浓度
	重点地区泄漏认定浓度

	气态VOCs物料
	5000
	2000

	液态VOCs物料
	挥发性有机液体
	5000
	2000

	
	其他
	2000
	500


2、敞开液面VOCs无组织排放控制要求

2.1废水液面特别控制要求

2.1.1废水集输系统

对于工艺过程排放的含VOCs废水，集输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之一：

a)采用密闭管道输送，接入口和排排放口采取与环境空气隔离的措施；

b)采用沟渠输送，若敞开液面上方100mm处VOCs检测浓度≥100μmol/mol ,应加盖密闭，接入口和排排放口采取与环境空气隔离的措施。

2.1.2废水储存、处理设施

含VOCs废水储存和处理设施敞开液面上方100mm处VOCs检测浓度≥100μmol/mol，应符合下列规定之一：

a)采用浮动顶盖；

b)采用固定顶盖，收集废气至VOCs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c)其他等效措施。

3、循环冷却水系统要求

对开式循环冷却水系统，每6个月对流经换热器进口和排放口的循环冷却水中的总有机碳（TOC）浓度进行检测，若排放口浓度大于进口浓度10%，则认定发生了泄漏，应按照规定进行泄漏源修复与记录。

厂界VOCs无组织排放限值                       单位：mg/m3  

	项目
	位置
	排放限制
	备注

	NMHC
	厂界
	2.0
	建议值不具备强制性


5、厂区内VOCs无组织排放限值                     单位：mg/m3
	污染物项目
	排放限制
	特别排放限制
	限值含义
	无组织排放监控位置

	NMHC
	10
	6
	监控位置监控点处1h平均浓度值
	在厂房外设置监控点

	
	30
	20
	监控点处任意一次浓度值
	


6、土壤和地下水要求

6.1定期开展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隐患排查工作，持续有效防止有毒有害物质渗漏、流失、扬散。

6.2根据土壤环境风险划分公司属于一类重点监管单位，按照相关技术规范要求，定期开展土壤和地下水监测。
五、监测内容

5.1监测点位、项目及频次
监测点位、项目及频次详见表6。

表6                    监测项目、点位及频次一览表

	监测种类
	排放源
	治理设施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频次

	废水


	生产、生活废水


	污水处理站


	DW005一期废水总排口
DW006二期废水总排口
	COD
	安装有在线监控装置，可实时监测
	在线故障时，手工6小时/一次，4次/天

	
	
	
	
	总磷
	
	

	
	
	
	
	总氮
	
	

	
	
	
	
	Ph值
	
	

	
	
	
	
	氨氮
	
	

	
	
	
	
	悬浮物
	一次/月

	
	
	
	
	氯化物
	一次/半年

	
	
	
	
	BOD5
	一次/季度

	
	
	
	
	石油类
	

	
	
	
	
	动植物油
	

	
	
	
	
	硫化物
	

	
	
	
	DW003一期PVC车间排放口

DW004二期PVC车间排放口
	总汞
	一次/月

	
	
	
	
	氯乙烯
	

	
	
	
	DW001一期烧碱排放口
DW002二期烧碱排放口
	总镍
	一次/季度

	
	
	
	
	活性氯
	一次/半年

	有组织

废气
	电石破碎


	除尘器


	 DA003
一期1#除尘器排放口
	颗粒物


	一次/半年



	
	
	
	 DA002

一期2#除尘器排放口
	
	

	
	
	
	DA005

一期3#除尘器排放口
	
	

	
	
	
	DA004

一期4#除尘器排放口
	
	

	
	
	
	DA006

一期5#除尘器排放口
	
	

	
	
	
	DA001

一期6#除尘器排放口
	
	

	有组织

废气
	电石破碎
	除尘器
	DA012

二期1#A除尘器排放口
	颗粒物
	一次/半年

	
	
	
	DA011
二期1#B除尘器排放口
	
	

	
	
	
	DA013

二期2#除尘器排放口
	
	

	
	
	
	DA009

二期3#除尘器排放口
	
	

	
	
	
	DA033

二期4#A除尘器排放口
	
	

	
	
	
	DA032
二期4#B除尘器排放口
	
	

	
	
	
	DA034

二期5#除尘器排放口
	
	

	
	
	
	DA035

二期6#除尘器排放口
	
	

	
	聚氯乙烯干燥
	除尘器
	DA010
一期干燥除尘器排放口
	氯乙烯
	一次/季度

	
	
	
	
	颗粒物
	在线监测，

可实时监测
	在线故障时，手工6小时/一次，4次/天

	
	
	
	
	非甲烷总烃
	
	

	
	
	
	DA015
二期干燥除尘器排放口
	颗粒物
	
	

	
	
	
	
	非甲烷总烃
	
	

	
	
	
	
	氯乙烯
	一次/季度

	
	氯乙烯

精馏
	等温变压吸附装置
	DA007
一期精馏尾气排放口
	氯化氢
	一次/季度

	
	
	
	
	氯乙烯
	

	
	
	
	
	二氯乙烷
	

	
	
	
	
	汞及其化合物
	

	
	
	
	
	非甲烷总烃
	一次/月

	
	
	
	DA014
二期精馏尾气排放口
	氯化氢
	一次/季度

	
	
	
	
	氯乙烯
	

	
	
	
	
	二氯乙烷
	

	
	
	
	
	汞及其化合物
	

	
	
	
	
	非甲烷总烃
	一次/月

	
	聚氯乙烯包装
	除尘器
	DA008
一期包装料仓A排放口
	颗粒物
	一次/季度

	
	
	
	DA041
一期包装料仓B排放口
	
	

	
	
	
	DA039
二期包装料仓排放口
	
	

	
	
	除尘器
	DA038
一期PVC包装机A排放口
	
	

	
	
	
	DA042
一期PVC包装机B排放口
	
	

	
	
	
	DA037
二期PVC包装机A排放口
	
	

	
	
	
	DA040

二期PVC包装机B排放口
	
	

	
	氯化氢

合成


	吸收塔
	DA043
一期合成废气排放口
	氯化氢
	一次/季度

	
	
	
	DA018
一期1#合成炉排放口
	
	

	4
	
	
	DA019
一期2#合成炉排放口
	
	

	
	
	
	DA020
一期3#合成炉排放口
	
	

	
	
	
	DA021
一期4#合成炉排放口
	
	

	
	
	
	DA022
一期5#合成炉排放口
	
	

	
	
	
	DA023
一期6#合成炉排放口
	
	

	有组织

废气
	
	吸收塔
	DA044
二期合成废气排放口
	氯化氢
	一次/季度

	
	
	
	DA025
二期1#合成炉排放口
	
	

	
	
	
	DA026
二期2#合成炉排放口
	
	

	
	
	
	DA027
二期3#合成炉排放口
	
	

	
	
	
	DA028
二期4#合成炉排放口
	
	

	
	
	
	DA029
二期5#合成炉排放口
	
	

	
	
	
	DA030
二期6#合成炉排放口
	
	

	
	
	
	DA031
二期7#合成炉排放口
	
	

	
	氯氢处理
	废氯气

吸收塔
	DA017
一期废氯气吸收塔排放口A
	氯气
	一次/季度

	
	
	
	DA046
一期废氯气吸收塔排放口B
	
	

	
	
	
	DA024
二期废氯气吸收塔排放口A
	
	

	
	
	
	DA045
二期废氯气吸收塔排放口B
	
	

	有组织废气
	聚合
	空气净化装置
	一期聚合小料排放口A
	VOCs（NMHC非甲烷总烃）
	一次/季度

	
	
	
	一期聚合小料排放口B
	
	

	
	
	
	二期聚合小料排放口
	
	

	
	危废暂存间
	空气净化装置
	危废暂存间净化排放口
	VOCs（NMHC非甲烷总烃）
	一次/半年

	
	
	
	
	汞及其化合物
	

	
	分析室
	空气净化装置
	分析室排放口
	VOCs（NMHC非甲烷总烃）、氯化氢
	一次/半年

	无组织废气废气
	厂内装置外
	/
	一、二期（发生、清净、转化、精馏、聚合）厂房外
	VOCs（NMHC非甲烷总烃）
	一次/季度

	无组织废气废气
	厂界
	/
	东南西北厂界
	氯气、氯化氢、汞及其化合物、氯乙烯、二氯乙烷、VOCs（NMHC非甲烷总烃）
	一次/季度

	噪声
	各工序
	隔音棉、消音器
	东南西北厂界
	噪声
	一次/季度

	固废废物
	综合废水处理站
	/
	一、二期污水站池内污泥
	总汞含量
	一次/半年

	企业中载有气态VOCs物料、液态VOCs物料的设备与管线组件的密封点≥2000个
	泄漏检测与修复
	a)泵；b）压缩机；c）搅拌器(机）；d）阀门；e)开口阀或开口管线；f)法兰及其他连接件；g)泄压设备；h)取样连接系统；i)其他密封设备。
	VOCs
	一次/半年

	敞开液面VOCs无组织排放
	废水集输系统
	泄漏检测与修复
	工艺过程排放的含VOCs废水
	
	/

	
	废水储存和处理设施
	
	含VOCs废水储存和处理设施敞开液面上方100mm处
	
	/

	开式循环冷却水系统
	循环水
	/
	一、二期流经换热器进口和排放口的循环冷却水
	总有机碳（TOC）
	一次/半年

	土壤和地下水
	地下水
	地下水监测
	6口井（内5外1）
	pH 值、亚硝酸盐氮、苯、色度(度)、NO3-、甲苯、臭和味、F-、三氯甲烷、(浑)浊度(NTU)、C1-、四氯化碳、肉眼可见物、SO42-汞、氨氮、六价铬、砷、高锰酸盐指数、挥发酚、铅、溶解性总固体、氰化物、镉、总硬度、氯乙烯、铜、阴离子表面活性剂、1.1-二氯乙烷、钠
	两次/年

	
	土壤
	土壤监测
	尽量接近重点单元内存在土壤污染隐患的重点场所或重点设施设备，重点场所或重点设施设备占地面积较大时，应尽量接近该场所或设施设备内最有可能受到污染物渗漏、流失、扬散等途径影响的隐患点
	按照《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表1中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和管制值(基本项目)
	一次/年


5.2采样和样品保存要求

废水、废气、固废、土壤、地下水、噪声按照《水质 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HJ 493、《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HJ/T 397、《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GB/T 16157、《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164、《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HJ25.2、《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6、《地块土壤和地下水中挥发性有机物采样技术导则》HJ 1019、《土壤质量土壤样品长期和短期保存指南 》GB/T 32722、《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总则》HJ 819等规范所选取的采样、样品保存方法要求执行。
5.3监测分析方法

监测分析方法见表7。

表7                       监测分析方法

	监测项目
	监测方法
	使用仪器
	检出限

	pH
	在线监测 电极法
	MKI-PH160
	0-14

	COD
	在线监测 重铬酸钾分光光度法
	YX-CODcr-Ⅱ
	10mg/L

	总汞
	水质 汞、砷、硒、铋和锑的测定 原子荧光法HJ694-2014
	原子荧光光度计
	0.000004 mg/L

	总磷
	在线监测 钼酸盐分光光度法
	YX-TP
	0-0.5 mg/L

	悬浮物
	水质 悬浮物的测定 重量法GB/T11901-1989
	电子天平
	4mg/L

	BOD5
	水质 五日生化需氧量（BOD5）的测定稀释与接种法 HJ505-2009
	生化培养箱
	0.5mg/L

	镍
	水质 镍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11912-89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0.05mg/L

	石油类
	水质 石油类和动植物油类的测定 红外分光光度法 HJ637-2018
	红外测油仪
	0.06mg/L

	动植物油
	
	
	

	总氮
	在线监测 紫外过硫酸钾分光光度法
	YX-TNP
	0.2 mg/L

	氨氮
	在线监测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GR-NH3-N
	0-0.5 mg/L

	活性氯
	水质 游离氯和总氯的测定 N,N-二乙基-1,4-苯二胺 分光光度法 HJ586-2010
	可见分光光度计
	0.03 mg/L

	硫化物
	水质 硫化物的测定 亚甲基蓝分光光度法GB/T16489-1996
	可见分光光度计
	0.005 mg/L

	氯乙烯
	水质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HJ639-2012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1.5μg/L

	颗粒物
	固定污染源废气 低浓度颗粒物测定 重量法HJ836-2017
	自动烟尘（气）测试仪崂应3012H/电子天平(十万

分之一)MS105DU
	1.0 mg/m3

	氯化氢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氯化氢的测定硫氰酸汞分光光度法
	可见分光光度计
	0.2mg/m3

	氯气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氯气的测定 甲基橙分光光度法
	可见分光光度计
	0.9 mg/m3

	汞及其化合物
	污染源废气 汞及其化合物原子荧光分光光度法
	原子荧光光度计
	3×10-6 mg/m3

	氯乙烯（气）
	固定污染源排气氯乙烯的测定气相色谱法

HJ/T34-1999
	气相色谱仪
	0.08 mg/m3

	二氯乙烷
	环境空气 挥发性卤代烃的测定 活性炭吸附-二硫化碳解吸气相色谱法 HJ645-2013
	气相色谱仪
	9μg/m3

	汞（污水站污泥固体）
	城市污水处理厂污泥检验方法 （43 城市污泥 总汞的测定 常压消解后原子荧光法）CJ/T 221-2005
	原子荧光分光光度计PF3
	0.005 μg/kg

	非甲烷总烃（NMHC）
	固定污染源废气 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HJ38-2017
	气相色谱法
	0.07 mg/m3

	
	固定污染源废气非甲烷总烃连续监测系统
	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FID）
	/

	噪声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表1中3类标准
	多功能声级计AWA5680ZJ-YQ-052
	/

	VOCs
	空气中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的测定直接进样-气相色谱法HJ604-2017
	气相色谱法

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以甲烷或丙烷为校准气体)
	0.07 mg/m3

	总有机碳
	水质 总有机碳的测定 燃烧氧化—非分散红外吸收法（HJ 501-2009 ）
	非分散红外吸收TOC分析仪
	0.1mg/L

	氯化物
	水质 无机阴离子（F -、Cl-、NO2 -、Br-、NO3 -、PO4 3-、SO3 2-、SO4 2-）的测定（HJ 84-2016） 
	离子色谱法
	0.007mg/L

	流量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排气流速、流量的测定)GB/T 16157-1996 及修改单
	烟气烟尘颗粒物

浓度测试仪

MH3300/
自动烟尘烟气综

合测试仪 ZR-

3260D
	/

	其他
	按照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总则》HJ 819 执行。
	/
	/


5.4监测质量保障及相关要求

5.4.1检测人员：检测公司必须有CMA章，第三方检测人员全部经过检测公司能力确认和授权。

5.4.2检测仪器：检测公司所用仪器经计量部门检定/校准，保证仪器性能稳定，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

5.4.3检测记录与分析结果：所有记录及分析结果均经过三级审核。

5.4.4质量控制：检测任务根据第三方检测公司编制的《质量手册》（2019.A/3版）要求以及任务通知单中质量控制措施，全过程实施质量保证。建立自行监测质量体系。

5.4.5其他质量控制按照《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总则》HJ 819执行。
5.4.6各单位私自停运环保设施或因维护不到位，导致环保设施不能正常运行造成监测数据超标的，给予责任单位500～5000元考核，视情况对所在单位年终实行HSE一票否决制。

5.4.7不按要求保存监测数据报表或保存不当造成损坏和丢失的，视情况给予责任单位100～300元考核。

5.4.8私自停运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或因配套（水、电或空调等）设施不完善，造成监控系统损坏的，由责任单位承担全部损失，并视情况给予责任单位100～1000元考核。因系统运行原因导致监测数据异常，造成上级环保部门给予处罚的，由运营单位全部承担，并负责恢复系统正常运行。

5.4.9损坏采样口、私自改变采样口或不配合分析人员采样分析的，视情况给予责任单位200～500元考核。

5.4.10年终对全年及时提供检测保障、分析数据、制止违规行为、避免超标排放或控制污染事故发生的，根据公司相关制度给予相关单位或个人表彰和奖励。

5.5监测点位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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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厂址





事故缓冲池





絮凝池





混凝池





反应池





空气氧化池





污水调节池





集水池





氧化池





沉淀池





图4 生产废水处理工艺及监测点位示意图





清水池





二沉池





多级好氧池





缺氧池





初沉池





生活污水





外排





风机





污泥消化池





图5 生活污水处理工艺及监测点位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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